
中西區區議會書 面 問 題第  1/2016 號—附件五

關注海港政府大樓兩個停車位的使用情況

富城物業管理公司的回覆：

就中西區區議員甘乃威先生關注海港政府大樓兩個停車

位的使用情況的提問，海港政府大樓管理處現回覆如下：

(1)  地政總署於 2000年 2月 25日向政府產業署批出撥地工程

條款，將毗鄰海港政府大樓的一處用地劃作兩個上落客貨位用

途，供大樓各政府部門使用（附件一）。由於該處屬大樓的公用

地方，因此大樓的管理處在制定上落客貨位的使用守則時，一直

按有關批文，徵詢大廈管理委員會的意見，以便使用大樓的各個

政府部門，在申請使用該兩個上落客貨位時，均能享有平等的機

會。有關文件及其他相關資料亦曾送交予中西區區議會秘書處作

大廈管理委員會會議討論及日常申請使用用途。

(2)  大廈管理委員會由使用海港政府大樓的各個政府部門所

組成，主席由海事處擔任。大樓各政府部門均會委派代表，定期

出席大廈管理委員會會議，以共同商討大廈公用地方的管理事

宜。大樓的管理處由本年 1月中旬開始，曾數次接獲有公眾人士

指上落客貨位疑遭個別人士將其私家車輛長時間停泊作非上落

客貨用途，故管理處在檢討現行機制及參考其他同類型物業的相

關安排後，於 2016年 2月 26日所舉行的大廈管理委員會上，建議

增加可停泊上落客貨時間，由原來的十五分鐘增加至三十分鐘

（附件二）。在取得大廈管理委員會的共識後，管理處於 2016年 4
月11日向大樓各政府部門發出通告，提醒地政總署指明該處只可

作上落客貨用途，而為使各部門能公平使用，故由通告發出日起

開始，所有車輛不得於上落客貨處停留超逾三十分鐘（附件三）。 

(3)  據附件四顯示，中西區區議會秘書處於 2014年 5月14日亦

曾以書面代管理處轉達予當時的中西區區議會主席、副主席及議

員，有關大樓的兩個上落客貨位只容許申請人短暫上落客貨停

泊，申請人的車輛於上落客貨結束後，必須將車輛駛離大樓或相



關上落客貨位，不可長時間停泊於泊位內。有關事宜其後亦於

2014年 7月 18日所舉行的大廈管理委員會會議中，由政府產業署

及管理處代表向各出席政府部門闡明，並按當時出席的民政事務

總署代表建議，於會後與建築署商討是否可於上落客貨位位置加

上有關指示／道路標記（附件五）。  
 

(4)  如中西區區議會對海港政府大樓現行兩個上落客貨位的

安排有任何建議，可經由中西區區議會秘書處向大廈管理委員會

提出，於下次大廈管理委員會會議上再作商討。  
 
 
 
 

（二零一六年十月十八日收到）  

 

中西區區議會秘書處  

二零一六年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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